
1.名录核实时，多余的企业删除，是否要有约束（上传凭证或说明或原因）

答：不用，各地保障与公示情况一致。25 号文说的从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中删除是指在公示

的时候就删除不公示该企业；

而不是说从排查系统的名录中删除，排查系统中的名录要和公示企业保持一致。

2.最终名录的名称 以哪个为准 是只公示的名单必须一样 还是以最后正确的名单为准

答：和公示的名单一致，另只保障自动监控企业名称正确就行，由于名称不一致无法自动匹

配的可进行手动匹配。

3.没有安装路由或路由不通的，无法同步。

答：通过数据交换，及时性没法保障

4.自动匹配规则，显示在页面下方

答：提示内容“企业名称、组织机构代码、社会信用代码，任意一项一致即认为是一家企业。”

5.关联企业提示已关联，是否应加上如何取消的说明

答：点击关联按钮后提示“企业已关联，如需解除关联，请在该重点排污单位下解除关联。”

6.默认数据是否正确，长江经济带化工企业等 是否正确

答：根据之前摸底的情况进行标记，可修改。

7.产污工艺是否是应该是必填项

答：必填项

8.默认的五项因子不能改，但是有个因子可以修改

答：已解决。

9.常年停产 僵尸企业已进入名录，国控没有此企业，是否还有录入国控系统 还是直接删除

名录企业，应如何操作

答：需要和公示名单保持一致，这些常年停产 僵尸企业已进入名录并已公示了，国发系统

没有，需在国发系统添加和名录匹配，排查时录入不具备安装条件原因即可

10.未进入名录的企业想考核如何操作

答：不在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企业不能加入考核名录，如需考核，请在次年纳入重点排污单

位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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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系统排查都是以市为单位，西咸新区归属在西安下，所以选择不了。

如果需要特殊处理的需咨询陈飞或张登辉。




